附件一：

教学基本素质、能力和水平测试申请表
	1、申请人的基本情况：

	姓名
	
	所在院（部）
	
	出生年月
	

	最高学位
	
	现职称
	
	拟申报职称
	

	2、当学期给本科生授课情况：

	课程名称
	学时
	课程性质
	上课时间
	上课地点
	上课班级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课程性质按开课专业对应的培养方案填写，分别为：公共必修课/通识教育课、学科基础必修课/专业基础课、专业方向限选课/专业限选课、专业任选课、全校任选课/综合素质选修课。

2、上课时间、地点如有变动，须及时报教务处评估中心备案。

3、全校任选课/综合素质选修课可不填写上课班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